維護服務招標規範
	維護標的

	EMC CX3-20 Suite
CX3-20 storage *1
CLARIION SAN switch *1
NS700 NAS Gateway *1
CDP Suite
EMC CALL HOME



	服務項目
	內 容 說 明

	服務時間
	每星期一至星期日，全天候服務。接到乙方通知起算, 維護廠商需於12小時內完修, 系統恢復正常運作。

	電話諮詢服務
	無論乙方對軟、硬體操作有任何問題，致電甲方尋求服務，甲方服務人員將以電話或傳真或e-mail方式解答乙方的問題。

	線上問題解決
	若乙方在正常操作時發生軟、硬體問題，甲方將視問題情況，以電腦連線方式服務。

	專人到場服務
	若問題無法以電腦連線及電詢服務解決，甲方應派服務人員於接到乙方通知起算四小時內到場服務(所在地: 內湖康寧路、瑞光路機房)。

	線上資料回復
	如因非人為因素故意破壞，導致軟體有任何錯誤，致軟體無法正常運作時，甲方將根據乙方所提供的備份資料，將資料回復至資料備份時狀態。

	新版軟體更新
	本契約服務標的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，致需甲方維（修）護軟體或更新程式版本等情事，甲方應於乙方提出需求之時日起算5個工作日內完成維（修）護或更新。



1. 投標時廠商需附原廠授權經銷證明
2. 得標廠商需附原廠軟體授權證明
3. 付款方式：每季付款，分四次（合約年度之三、六、九、十二月）由廠商提供維護記錄經確認無誤後，依付款程序驗收合格後月結九十天付款
4. 廠商未依服務項目與內容規定，每日應賠償合約總價千分之三違約金，並得由應付之維護費用扣抵。
5. 廠商對維護之內容、文件、媒體資料等，需負完全保密責任。廠商未依要求保密，得無條件解約並不支付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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